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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1月 4日會議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為公共房屋租戶代繳租金

目的

本文件介紹政府為居於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及

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公共租住單位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

租金的建議。

建議

2. 財政司司長於 2019年 8月 15日宣布一系列紓解民困的

支援措施，當中包括為居於房委會和房協公共租住單位的較低收

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。

3. 根據有關建議，政府會為繳交一般租金的房委會租戶、

房協甲類屋邨租戶，以及房協乙類屋邨「年長者居住單位」租戶，

繳付一個月租金 1, 2。這項措施將不適用於須繳交額外租金 3, 4的房

1  包括房委會和房協租金援助計劃下獲租金寬減的租戶。

2  房委會租戶亦包括房委會暫准租用證持證人，他們主要為居於房委會中轉房屋

的住戶。房委會的中轉房屋是編配給因天災、政府清拆行動或執法行動而喪失

居所，但未即時符合資格獲編配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的人士。

3  房委會的公屋住戶資助政策和維護公屋資源合理分配政策，一般統稱為「富戶

政策」。根據房委會的「富戶政策」，住戶在公屋住滿十年，便須申報家庭入息

及資產（包括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），並在往後每兩年申報一次。如住戶家

庭入息超逾指定入息限額，便須繳交倍半或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。由 2017 年

10 月的申報週期開始，如住戶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，或住戶家庭入息或所擁有

資產淨值超逾指定的入息或資產淨值限額，便須遷出公屋單位。若租戶有困難

而無法在指定日期前遷出，房委會可批出暫准居住證，讓租戶在該單位暫住，

為期最多 12 個月，期間須繳交相等於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或市值租金（以較

高者為準）。淨租金指從一般租金的金額減去差餉的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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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會和房協租戶以及房協乙類屋邨 5的非「年長者居住單位」租

戶；這建議安排與 2015-16年度政府為公共租住單位租戶代繳租

金的做法相同。  
 
4.  我們估計，上述建議會令約 780 000個租戶受惠，當中

包括約 750 000個房委會租戶和約 30 000個房協租戶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5.  實施上述代繳租金建議所需的預算開支為約 14.33億
元，其中約 13.76億元和約 5,700萬元會分別支付予房委會及房

協。  
 
 
實施  
 
6. 有關建議屬行政性質，無須修訂法例。在諮詢立法會

房屋事務委員會後，我們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（財委會）申請

撥款。申請如獲財委會批准，根據過往經驗及考慮到預備工作的

所需時間，包括調校電腦系統、核實租戶紀錄和調整銀行自動轉

帳的安排等，房委會和房協會在獲批撥款後約一個月至一個半月

落實代繳租金的措施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9年 11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房協在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「富戶政策」。有關政策只適用於新入住房協出

租屋邨的申請人，以及將現有租約轉換予非戶主配偶的情況。上述租戶住滿   

十年後須進行入息及資產申報，其後每兩年再作申報。若住戶在香港並無擁有

住宅物業，但入息超逾指定入息限額，便須繳交倍半或雙倍租金。若住戶在香

港擁有住宅物業，或家庭入息或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逾指定的入息或資產淨值限

額，便須遷離其單位。截至 2019 年 9 月底，並無租戶須向房協繳交額外租金。  

5  相比房協甲類屋邨，房協乙類屋邨為較高入息的租戶而設。  




